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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的僱主要求你來工作一天，然後讓你提前回家，他或她必須支付你至少兩個小時，即使你沒有工作兩個小時。

如果你的僱主要求你來工作8小時以上，然後讓你提前回家，他或她必須支付你至少4個小時。
如果工作由於你的僱主不能控制的原因停止，你必須獲得支付兩個小時或你實際工作的時間，以多者為準。但是，如
果你來工作，但不適合工作（例如由於生病），你的僱主只需支付你實際工作的時間，即使是不到兩個小時。

間隔班

「間隔班」就是當你的僱主要求你將你的工作日分成兩部分。根據卑詩省的法律，你必須在輪班開始後12個小時之
內完成「間隔班」。例如，如果你在上午9點開始，你的「間隔班」必須在當晚9點前結束。
工作之餘的休息時間

你的僱主每週必須給你至少連續32個小時的休息時間。如果他要求你在此休息期間工作，他應該為你工作的每個
小時支付你半倍的時間。

你有權在輪班之間有8個小時的休息，除非因緊急情況要求你工作。

不能工作過長時間

你的僱主不能要求你–或允許你–工作過長時間，那會損害你的健康或安全。

每日加班

一天工作8小時後，接下來工作的4個小時，你必須獲得支付半倍的時間，一天工作12小時後工作的每個小時，你
必須獲得支付一倍的時間。

每週加班

如果你在一周內工作超過40小時，40小時後工作的每個小時，你的僱主必須支付你半倍的時間。

吃飯時間

你的僱主必須在你連續工作5個小時後給你30分鐘的吃飯時間。他或她不必支付你的吃飯時間，除非他要求你在
吃飯時間工作或待命隨時提供工作。

你的僱主無須向你提供喝咖啡休息時間。

本文是對有關在卑詩省工作的一些法律的簡要介紹。欲瞭解更多詳細信息，請瀏覽僱用標準處的網站：www.labour.
gov.bc.ca/esb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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